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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是财务会

计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就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而言，明确

资源所有者成为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的条件是什么，则是会

计正确确认所有者权益的关键。然而时至今日，一些文献在所

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是什么以及资源所有者（尤其是人力资

源所有者）成为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的条件是什么的问题上，

仍未达成共识，而其中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就所有者权益的

权利客体而言，准确把握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什么，不仅

是对所有者权益本身进行正确定义的关键，而且是贯彻会计

主体理论从而正确划定企业权利、义务边界的关键（因为根据

会计主体理论，企业与企业的所有者是彼此独立的主体，如果

不能正确把握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会连带影响到对企业

权利、义务边界的认识）。为此，笔者拟从法学的角度对这两个

问题展开讨论，并对有关观点提出商榷意见。

一、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是股东

所有者权益作为一种所有权，其权属证书是企业的股票

或出资证明或合伙协议书等类似的所有权凭证。既然所有者

权益是一种所有权，那它就与一般的所有权一样，是与相应的

所有权凭证紧密融合的，有相应的所有权凭证就有相应的所

有者权益，反之亦然（马洪，2005）。因此，取得所有者权益所有

权的唯一方式就是取得企业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至于取得

该所有权凭证的具体方式，则有“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

种，前者是通过向企业投入一定的资源（既可以是有形的资

源，也可以是无形的资源；既可以是物质资源，也可以是人力

资源）并从企业换取作为所投入资源对价的股票等所有权凭

证，从而取得对企业的所有权；后者是通过向那些原始取得该

所有权凭证者买入、受赠或继承其股票等所有权凭证从而取

得对企业的所有权。这就是说，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只能是

企业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的持有者，即股东或业主。

近年在学术界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

主体除了股东或业主，还包括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经理人员等

人力资源所有者。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

人力资源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源投入企业，毫无疑问是企

业创造价值的源泉之一，正如物质资源所有者将其物质资源

投入企业就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源泉之一一样。但是，人力资源

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源投入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并不是其成

为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的充分条件，正如物质资源所有者将

其物质资源投入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也不是其成为所有者

权益权利主体的充分条件一样。

事实上，物质资源所有者将其物质资源投入企业，并不必

然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而有可能成为企业的债权人。

其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还是企业的债权人，取决于其与

企业协商谈判的结果：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其向企业投入

物质资源，而企业向其签发股票等类似的所有权凭证，则其就

因此而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

其向企业投入物质资源，而企业向其签发借据或债券等债权

凭证，则其就因此而成为企业的债权人。比如，现金所有者将

其现金投入企业，既可能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如果他

换取的是股票等所有权凭证的话），也可能成为企业的债权人

（如果他换取的是债券等债权凭证的话）。同样，人力资源所有

者将其人力资源投入企业，也不必然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

主体，而有可能是企业的债权人。其是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

主体还是成为企业的债权人，也取决于其与企业协商谈判的

结果：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其向企业投入人力资源，而企业

向其签发股票等类似的所有权凭证，则其就因此而成为所有

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其向企业投入人

力资源，而企业与其签订固定薪酬合约，则其就因此而成为企

业的债权人，即企业“应付职工薪酬”的受益者。

正如杨瑞龙、周业安（1997）所言，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

拥有者都有可能获得对企业的所有权，但这种可能性要转化

为现实，则要通过企业参与人之间显性或隐性的谈判并得到

承诺。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也是这样，即便是高级技术人

员、高级经理人员等人力资源所有者，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

分人因被企业授予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而成为企业所有者权益

的权利主体，而另外一部分人力资源所有者则从企业领取固

定的薪酬，即是企业的员工。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力资源拥有

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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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是股东，企业一般的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经理人员等人力资源所有者并不一

定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他们与物质资源所有者一样，只有在其将资源投入企业且从企业换取了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而

成了企业的股东或业主之后，才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公司（企业），而不是企业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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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既被企业授予股票等所有权凭证，又从企业领取现金等形

式的薪酬，这样，他就有了双重身份，即既是企业所有者权益

的权利主体，又是企业的债权人。

可见，将人力资源所有者笼统地视为与股东或业主并列

的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人力资源所有

者与物质资源所有者一样，都只有在其将资源投入企业且从

企业换取了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而成了企业的股东或业主之

后，才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二、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公司（企业）

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所有者权益属于一种所有权，所有者

权益的权利客体就是所有者权益这种所有权所指向的对象。

目前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

企业的资产，如：“所有者权益是企业所有者对资产的要求权，

通常表现为企业资产与负债的差额”；“所有者权益在性质上

体现为所有者对企业资产的剩余权益”；“所有者权益是所有

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后

的余额”；“所有者权益只表示对于所投入的资产持有的主权，

包括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所有者权益仅仅代表所有者对

企业资产享有主权的抽象概念”。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企

业资产的学者实际上混淆了所有者权益和企业对其资产的权

利这两种不同的权利。下面将通过比较公司制企业中所有者

权益和公司制企业对其资产的权利来阐明所有者权益的权利

客体，并指出这种观点的不当之处。

公司制企业的所有者是股东，所有者权益就是股东权益。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

额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的这些

权利就是会计学中的股东权益（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会

计中的股东权益就是通过处理交易或事项对于在法律上确认

了的股东在公司中所享有的权益进行反映）。《公司法》的这一

规定，似乎说明股东权益的客体是公司的资产。但正如葛云松

（2006）等学者所质疑的：“出资人能够占有公司财产吗？能够

使用这些财产吗？可以处分公司财产吗？能够要求将公司房屋

登记为自己所有吗？有人侵占了公司财产，股东能够以所有者

的身份请求返还吗？没有一条能够适用。”

事实上，股东权益是股东对公司的权利，其权利客体是公

司，而不是公司的资产，尽管公司是由资产资源组成的，且公

司的资产中有一部分是某些股东投入的，但股东对公司的权

利并不同于公司对其资产的权利，因为股东投入的资产已经

股份化了，再不属于任何具体股东。股东对公司的权利是一种

“共有”，其客体是作为整体的公司，而不是公司中的具体资

产，即公司所有股东对同一客体———公司按股份共享所有权。

《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资产收益、

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所针对的其实都是作为整体

的公司。比如其中的收益权，就是股东对公司的整体净利润按

股份享有，而不是股东对公司中某项具体资产所产生的经济

利益的分享，股东并不对具体的资产拥有权利。

应当说，对公司具体资产行使权利的是公司（治理结构），

而不是公司的股东。公司，作为依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法

人组织，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独立实体———凭本身权利拥有

财产的实体。公司对其资产的权利就是法人所有权，即法人财

产权。法人财产权概念被认为是一种有所有权之实而假经营

权之名的折中性权利，是企业经营权与法人所有权的妥协产

物，具有过渡性，它必然为法人所有权概念所取代（孔祥俊，

1996）。而所谓法人所有权，就是企业法人依照法律和章程，对

其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整权能。

正如吴宣恭教授（1995）所言，“诚然，股东是公司的投资

者，公司是股东投资建成的经济组织。但是，公司一旦建立起

来，便成为财产实体和法人并同它的投资者在财产上完全分

离，成为互相分开、彼此独立的不同所有者，各自具有独立的

法律地位。对于这种实体，美国公司理论权威 Adolf A援Berls说

过，公司作为法律上的实体，在公司法律上它体现了财产所有

者的身份。在这种财产关系下，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都以公司

的名义自行决定，自己承担风险。

股东对公司的权利，是通过其与公司之间的资本性交易

确立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交易的本质就是权利的交易

与转让，即一方出让一定权利，以此为代价，它又会从对方取

得一定的权利，双方在交易后各自都会形成一种新的权利。比

如，在甲以其现金交换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资本性交易中，

甲的现金一旦投资于公司，即丧失了对该现金的权利，以此为

代价，他取得了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享有对公司的权利

（股东权益），即甲通过出让其对现金的权利换取了相应份额

对公司的权利。又比如，乙以其小轿车交换某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的交易中，小轿车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由此，乙就失去了

对该小轿车的权利，以此为代价，他取得了公司一定数量的股

票从而享有相应份额对公司的权利（股东权益），即乙通过出

让其对小轿车的权利换取了相应份额对公司的权利。再比如，

在丙以其人力资源换取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交易中，丙会

失去对其相应人力资源的权利（通过该项交易，人力资源所有

者的相应时间，只能用于为公司服务，而不能作其他用途），以

此为代价，他取得了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享有对公司的

权利，即丙通过出让其对人力资源（上班时间）的权利换取了

相应份额对公司的权利（股东权益）。

通过比较公司制企业中股东对公司的权利（股东权益）和

公司对其资产的权利，即可清楚地看到，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

体并非企业的资产，而是企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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